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专项说明 

 
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于 2020 年

4 月 23 日召开了董事会第七届第三十一次会议，经审慎核查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，现发表说明如下：  

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发布了《关于印发修订〈企业会计准则第

7 号—非货币性资产交换〉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印发修订〈企业会计准则

第 12 号—债务重组〉的通知》，以上准则修订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

适用，不要求追溯调整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

业会计准则和《修订通知》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

期间的财务报表。 

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的《关于修订印发〈企业会计

准则第 14 号—— 收入〉的通知》(财会〔2017〕22 号)，要求境内

上市企业，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，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9 年印发修订的《关

于印发修订〈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—非货币性资产交换〉的通知》、

《关于印发修订〈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—债务重组〉的通知》的各

项具体会计准则、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

及其他相关规定；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并发布的《企业会

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》。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

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；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

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；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

行时分别确认收入；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

明确的指引；对于某些特定交易（或事项）收入的确认和计量给出了

能更好的指导实务操作的规定。 

上述修订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、债务重组准则未对公司的财

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“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



计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”的情形，符合相关规定；执行变更后的

会计政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

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。 

 

 

 

 
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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